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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委员会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  

第二十届会议  

2002 年 7 月 22 日至 26 日  

临时议程项目 8 (a) 

其他事项：会议和研讨会 

非洲多文化主义问题第三次研讨会报告：在涉及 
少数群体和土著人民的情况下发扬和平和 

建设性集体包容精神** 

哈博罗内，2002 年 2 月 18 日至 22 日  

主席兼报告员：艾丽斯·莫格韦(DITSHWANELO－  

博茨瓦纳人权中心) 

                                                 

* 内容提要载有本次研讨会的结论和建议，现以所有正式语文分发。报告本身载

于附件，只以原文原件印发。 
**  由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所无法控制的原因，本报告未能准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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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结论和建议 

《哈博罗内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宣言》 

 2002 年 2 月 18 日至 22 日在哈博罗内举行的非洲多文化主义研讨会的与会者

吁请非洲各国政府承认和尊重在其国内居住的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的权利。与会

者认为，非洲的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同其传统土地和资源有一种祖传的精神联

系；他们在许多国家的政治和发展进程中遭到排斥，容易受到不尊重其文化特性

的国家政策的伤害。不承认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的文化特性构成对于他们人权的

重大侵犯。与会者强调指出，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是非洲所有国家的文化多样性

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与会者还指出，目前非洲国家正在努力促进公民的和平和

安全，减少贫困以及推动可持续发展、良好治理和民主，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的

知识体系、土地和资源管理技术、认识、想象力以及传统对于制定非洲土著人民

发展的备选模式是不可缺少的。与会者确认，非洲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所保留的

解决争端的方法可以有助于维持非洲的和平。他们还认为，非洲的前途取决于妇

女充分参加所有方面的社会生活，包括社会各级的决策。  

 与会者：  

博茨瓦纳政府  

 1.  表示感谢博茨瓦纳政府的热烈欢迎、积极参与和慷慨接待。他们还感谢总

统事务部长亲临会场主持开幕式；  

 2.  谨请博茨瓦纳政府重新考虑有关将巴沙瓦人迁离其传统居住地的决定，并

且开始同巴沙瓦人的长老、代表以及谈判小组开展对话，以便巴沙瓦人有效参与

和取得积极成果；  

 3.  谨请博茨瓦纳政府考虑接受一种更加广泛地发展的概念，以便接受各种不

同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以社区为基础的和参与性的发展模式，包括对自然资源的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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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4.  表示感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人权高专办 )、联合国土著人民

工作小组、联合国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博茨瓦纳办事处 )、国

际劳工局、博茨瓦纳人权中心以及南部非洲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工作组，感谢它

们支助举办培训讲习班和研讨会，同时感谢卫生组织和教科文组织、土著人民人

权和基本自由状况特别报告员鲁道夫·斯塔文哈根先生以及联合国促进和保护人权

小组委员会的专家，法官杨俊钦先生阁下，感谢他们的积极参与和支持；  

 5.  请人权高专办同土著人民工作小组和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组合作，举办更多

的有关非洲多文化主义的研讨会，并邀请非洲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的代表、政府

官员、专家、联合国系统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参加研讨会，以便促进尊重和理解文

化多样性，并且考虑如何建设这些群体的能力；  

 6.  请人权高专办将有关研讨会的报告提交土著人民工作小组第二十届会议和

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组第八届会议；  

 7.  请人权高专办考虑出版有关非洲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的一份研究报告，其

中载有对于三次有关非洲多文化主义研讨会的分析，包括经过编辑的有关背景文

化，同时建议将这些背景文件提供给人权高专办网站；  

 8.  请人权高专办南部非洲区域办事处同日内瓦办事处合作，组织有关人权和

土著人民及少数群体问题的后续培训讲习班，并且邀请该区域的政府官员以及土

著人民和少数群体的代表参加；  

 9.  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请各国政府考虑设立自愿信托基金，以资助少数群体

代表参加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组召开的会议，以便确保全世界所有区域的非政府组

织的公平参与；  

 10.  表示感谢(通过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联合国秘书长于 1985 年设立了土著人

民自愿基金并且提供了支助，同时鼓励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考虑向秘书长提议，在

自愿基金董事会现有成员的任期结束以后，让来自其他区域的土著人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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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组  

 11.  建议土著人民工作小组和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组同人权事务高专办合作，

组织一次有关土著人民和司法问题的会议，包括非洲传统司法系统的参与；  

 12.  建议这两个工作组同人权事务高专办合作，为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特

别是从事狩猎、采集以及游牧的土著人和少数群体组织更多的有关区域和国际人

权问题的培训讲习班，包括举办讲习班，向他们提供机会就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

参与发展的权利问题交流观点和经验；  

 13.  建议土著人民工作小组拟订一项有关土著人民权利的公约草案；  

联合国体系  

 14.  建议在有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的国家中的开发署驻地代表为联合国系统

的伙伴、政府官员以及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的代表组织机构间讲习班，以便考虑

促进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的文化、特性和福利的方式和方法，特别是考虑设立土

著人民问题常设论坛，负责协调联合国体系内部有关土著人民的工作；  

 15.  请劳工组织加强同非洲国家政府的对话，促进批准《1989 年土著和部落

居民公约》 (第 169 号 )，同时建设土著人民和部落居民同政府开展政策对话的能

力；  

 16.  请教科文组织制定方案和开展活动，促进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的特性和

文化，同时考虑到《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元性宣言》；  

 17.  请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在其有关减少贫困和重点研究影响健康因素

的区域战略的框架内继续开展其计划中有关促进土著人民健康的工作；  

 18.  建议维持和平行动部考虑如何将非洲传统的维持和平人员和维持和平方

法纳入联合国维持和平体系；  

 19.  请世界遗产委员会考虑将非洲古代的和平象征确认为世界遗产，例如土

著人民和少数群体曾经握手言和的地方，以及与此有关的山脉、河流和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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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和双边的发展机构  

 20.  促请多边和双边发展机构尊重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在影响到他们利益的

发展计划和方案中的权利；  

特别报告员  

 21.  建议特别报告员继续访问非洲国家，以便了解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的状

况、优先地位和需要；  

 22.  建议特别报告员重视在解决土著人民可能牵涉其中的冲突时所使用的不

同方法；  

 23.  建议特别报告员注意跨国界居住的土著人民，不妨同人权事务高专办合

作，就这一问题举办一次讲习班；  

土著人民问题常设论坛  

 24.  建议将有关研讨会的报告提交于 2002 年 5 月 13 日至 24 日在纽约举行的

土著人民问题常设论坛第一届会议；  

 25.  建议土著人民问题常设论坛将《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草案作为其

工作的指导方针；  

非洲区域系统  

 26.  欢迎建立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下属的土著社区工作小组，并且建

议该工作小组的成员参加人权高专办今后组织的有关多文化主义的研讨会和讲习

班；  

 27.  建议土著社区工作小组考虑邀请本区域的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代表参加

其下届会议，并且要求他们提供信息；  

 28.  建议土著社区工作小组考虑是否有可能起草一项有关土著人民和少数群

体权利的区域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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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吁请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调查在受到最近和经常性冲突影响的国

家中的多数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所面临的各种形式的流离失所和遭到剥夺的问

题；  

 30.  提请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注意北非阿梅齐格人的状况；  

 31.  请求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同南部非洲各国政府紧密合作，促进对

于圣族人和其他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的个人和集体权利的保护；  

非洲国家政府  

 32.  建议非洲各国政府在本国宪法中确认文化和语言的多元性，其中包括土

著人民和少数群体的权利，同时指出，于 2001 年 11 月 2 日通过的《教科文组织

世界文化多元性宣言》第 4 条要求承诺尊重这些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33.  建议非洲各国政府加紧努力防治艾滋病毒 /艾滋病，确认穷人、土著人以

及妇女和儿童对此的特别脆弱性；  

 34.  建议非洲各国政府邀请土著人民人权和基本自由状况特别报告员访问本

国；  

 35.  吁请非洲各国政府向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儿童提供各级教育，确保教育

机构尊重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的文化和历史，并且审查教育大纲，使其尊重土著

人民和少数群体的价值观念、历史、语言和文化；  

 36.  建议非洲各国政府确认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有权参与其社区发展方案的

规划、执行和评估。在这一方面，与会者注意到非洲国家和政府首脑于 2001 年 10

月 23 日在阿布贾批准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其中非洲各国政府确认了非洲文化

对于全球文化的重要性，并且认为非洲人民应当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37.  强调在有关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的问题上尊重平等和不歧视原则的重要

性；  

 38.  鼓励非洲各国政府批准国际人权文书，包括《劳工组织第 169 号公

约》，并将这些文书纳入其国家立法和国家惯例；  

 39.  请非洲各国政府支持通过人权委员会目前正在审议的《联合国土著人民

权利宣言》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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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媒  

 40.  建议传媒正面报道有关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的问题，并且鼓励用当地语

言传播信息，以便提高处于不利地位人们的形象，利用传媒推动非洲解决冲突和

建立和平；  

非洲的土著人民  

 41.  促请非洲的土著人民加强团结和联系网络，并且继续同政府开展对话；  

非政府组织  

 42.  吁请非洲的非政府组织支持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的个人和集体权利，包

括通过非洲的人权系统支持这些权利；  

学术和研究机构  

 43.  请学术和研究机构制定和加强其有关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的研究方案，

并将其研究结果提供给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同时确保尊重其知识产权。  

 
















































